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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逐步推进车改进程
孙 红

自 1998 年下半年在辽宁省直部分

机关单位试行机关单位租车不养车，工

作人员外出办公一律按规定凭票报销公

交车费或出租车费以来，收到了节约开

支、促进廉政建设等多方面效果，在社会

上引起了普遍的关注。那么，公务车管

理改革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如何继续

推进车改进程？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对

参加这次试点的辽宁省直机关进行了普

遍调查。
一、改革的背景

过去计划经济时期，辽宁省各级党

政机关形成了财政包办的“大锅饭”式公

务用车制度，即车辆购置由财政按照单

位车辆编制配置，车辆报废后再由财政

出资更新。这种周而复始的购车办法不

仅耗用了国家大量资金，而且随着机关

办公节奏加快和对外事务增多，公车消

费规模也越来越大，给部门和单位造成

沉重的支出负担。从 1990 年到 1997 年

的 8年间，省直党政机关车辆燃料、维

修、养路及保险四项支出由每年 490 万

元上升到 1 912 万元，年均递增 21.5% ，

大大超出了同期公务费年均增长 17.

3% 的水平，这四项费用占公务费的比重

也由最初的 19.3% 上升到 24.6% 。一

些部门在购车时追求高标准、高档次，用

车讲排场、比阔气，私用、滥用公车现象

比较严重，不仅使财政不堪重负，而且在

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省里虽三令

五申多次治理，财政部门也相继出台了

定点维修、定点加油、定点保险等一系列

管理办法，但效果都不太理想。
二、改革的内容和效果

1998年 10月，辽宁省财政厅在充分

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制发了《辽宁省省直

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办法》，由省

电子厅、省妇联、省纺织总会、省精神文

明办等四家单位率先在省直机关进行公

务用车货币化改革试点。具体内容是：

首先将单位原有小汽车编制压缩 1/4作

为新编制数，然后对新编制数以内的空

编车辆实行货币化改革，即财政不再为

单位更新空编车辆，而以 每年每台车 3

万元的标准核定租车 补助，由单位按规

定报销工作人员因公外出所发生的公交

车辆和出租车费。这种“空编定额、单位

统一报销、不发给个人”的租车补助办

法，在省直几个单位一经试行，就收到了

明显的节支效果。
几个试点单位的车费报销金额基本

控制在每月每台车 1 500元左右，较以

前的公车使用费大大降低了（粗略估算

每台小汽车正常使用每月支出为 5 000

元，其中包括车辆折旧费、燃料费、维修

费、养路费、保险费、司机工资），并且都

建立起了切实有效的车费报销制度。试

点单位普遍反映，以前机关车辆虽然不

少，可是不够用和难于管理几乎处处存

在，群众反映强烈；现在车虽然少了，可

是由于有了健全合理的管理制度，公车

私用等不合理支出基本被杜绝，领导群

众公务外出一律凭票按规定报销，不仅

比以前的用车制度更灵活了，而且规范

性强、管理透明度高。
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得到了辽宁省政

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张国光省长明确批

示，要继续扩大试点范围，逐步加以推

广。1999 年上半年省财政核增 12 个部

门和单位参加车改试点，公务用车制度

改革扩大到了省直 16个单位。
三、几点启示

首先，机关后勤的社会化改革是市

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过去，由于机关普

遍实行小而全、大而全的后勤保障体制，

造成机关后勤机构庞大，服务对象却过

于单一，不仅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机

构和人员管理也存在许多问题。随着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计

划经济体制下注重实物分配而忽视价值

分配的做法必须扭转，机关后勤改革必

须朝着市场化、社会化、货币化的方向迈

进，没有这些方面的突破，就没有市场经

济的成熟与发展。实行机关公务用车制

度改革正是适应了机关后勤转轨变型的

需要，有益于后勤部门从行政职能中剥

离出来。
其次，好的机制能够解决以往纪律

约束不了的事情。一段时期以来，公车

使用中滋生的“车轮上的消费、车轮上的

腐败、车轮上的攀比”成了各级政府的心

病。某些机关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淡

漠，把公车当成一种身份和权力的象征，

公车私用、滥用，在群众中造成很坏的影

响。各级政府虽采取了不少限制措施，

仍屡禁不绝。究其原因，就是没有从根

本上杜绝问题产生的根源，没有建立一

套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政府公车使用管

理制度。只有改革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

出路。实行公务用车改革，打破级级配

车的做法，既是要还公车以“公”用，讲求

公私分明；同时也是在变革人们的思想

观念。
再次，制度措施要切合实际。随着

人们对车改必要性认识的增强，全国各

地根据自己的不同情况，已有越来越多

的城市开始尝试进行公车制度改革。辽

宁省直机关采取的逐步推进、待车辆报

废后自动进入车改范围的自然淘汰办

法，则是适应了目前改革资金有限、有些

单位的公车未到报废年限完全可以继续

使用的实际情况，积极稳妥地推进车改

进程，有效缓解了集中安置司机等富余

人员可能产生的压力。
（作者单位：辽宁省财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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